附件1：

江门市卫生健康局、江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6-2028年度保安服务采购技术参数

服务要求及内容

（一）服务总体要求
1.人员资质要求。

★（1）所有工作人员必须持有有效的《保安员资格证》或《保安员上岗证》方可上岗，并通过业务培训了解服务项目、熟悉掌握采购人单位运作的情况。

★（2）所有工作人员必须经过消防职业培训，掌握消防基本知识、防火灭火技能及自动消防设施基本维护与操作知识。其中，持有《消防设施操作员证》的人员不少于3名。

（3）所有工作人员上岗前须经过严格的政治思想培训和审核，确保具备良好的思想素质。

（4）所有工作人员上岗前须通过严格体检，并持有半年内的有效健康证明，确保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。

（5）所有派出的工作人员须经公安部门审核，无违法犯罪记录。如需跨省服务，服务公司应按规定向服务所在地公安机关备案。

2.行为规范要求。

（1）工作人员须保持良好的仪容仪表，统一着工作服装。

（2）遵守采购人各项规章制度，服从管理与指挥。

（3）工作时间内，不得在办公区域高声喧哗、聊天、玩手机或拨打与工作无关的私人电话；不得串岗、擅离职守。

（4）注意节约用水、用电。

（5）工作人员不得盗窃、损坏采购人物品或设施，违者须照价赔偿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3.人员配置要求。
（1）服务公司需配置1名项目管理人员，专门负责与采购人进行日常保安工作对接。

★（2）合同期内，服务公司须派驻不少于7名保安员（并明确指定1名保安队长）提供24小时人力护卫服务。具体班次安排为：早班、中班、零时班各2人，另1人负责轮休顶班。保安员年龄不得超过55岁（不含55岁）。

（3）服务公司须依法为所有服务本项目的工作人员购买社保、医保或相应的商业保险，并支付不低于江门市最低工资标准的薪酬，相关费用均由服务公司承担。

（4）服务公司需根据岗位需要，为保安员配备统一的工作服装。

4.服务管理要求。
（1）服务机制与责任。服务公司应设立控制调度中心，实行统一调度、统一管理，确保24小时全天候服务响应，即时响应。

工作人员在服务期间须严格遵循安全生产与文明服务要求。因工作人员个人原因（包括违反操作规程）导致的自身人身伤害（如触电、跌伤、烧伤等），其费用与责任由服务公司承担。因工作人员自身原因对采购人造成的工作影响、经济损失、声誉损害或法律责任的，均由服务公司承担。

（2）配合应急与专项工作。须配合采购人各科室（部）监督执行保安服务标准，如有投诉应及时向采购人指定的保安管理人员反馈。当采购人举办大型会议、大型活动或遭遇防洪抢险等自然灾害时，服务公司必须服从采购人的统一指挥和调动，积极协助开展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保安服务内容

1.日常治安与秩序维护。

（1）负责采购人中心大院24小时治安秩序维护，做好“四防”（防火、防盗、防破坏、防治安灾害事故）工作，确保区域内人员与财产安全。

（2）重点做好各门岗的定点守护。

（3）做好车场秩序管理、车辆停放指挥及重点区域、死角的巡查工作，确保正常工作秩序。

2.巡查工作。
对服务区域内各楼层进行定时巡查。白天（7:00-19:00）上、下午各不少于一次；夜间（19:00-次日7:00）每2小时巡查一次。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或报告采购人，必要时报公安部门。

3.消防安全管理。

（1）配合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，定时进行消防巡查并记录，及时处理消防隐患。

 （2）每半年组织不少于一次的消防知识培训（新人入职须先培训），确保相关人员能熟练操作消防设备。

4.工作质量标准。
（1）仪容仪表：按规定着装，佩戴齐全，精神饱满，姿态端正，举止文明。

（2）服务态度：主动热情，微笑服务，耐心周到，礼貌待人，避免发生争吵或打斗事件。

（3）服务要求：按时巡逻，规范交接班。确保各门岗的守护到位，确保服务区域不发生被盗抢事件。熟悉车辆情况，有效指挥车辆停放，车辆完好无损，无交通事故。接到报警须及时到场处理并报告。处理问题应文明礼貌、及时有效、机动灵活且不失原则。

（4）工作纪律：服从领导指挥，不迟到早退，忠于职守。严禁在岗从事与工作无关之事。处理问题应讲原则、讲方法。

（5）业务能力：熟练掌握服务范围内的基本情况、熟悉监控、道闸等设备位置及使用功能。熟练完成各项交办任务，善于发现并妥善处理各类突发事件。

（6）学习培训：遵守培训制度，坚持日常学习和训练，熟悉并遵守保安员职责与权限规定。

